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修订对照表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八条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限：

（一） 评价外部审计机构的审计服务

质量，就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向董

事会提供建议，批准外部审计的薪酬及

聘用条款；

（二） 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

实施；

（三） 参与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

的沟通；

（四） 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

包括检查公司的财务报表及公司年度

报告、半年度报告及季度报告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并审阅报表及报

告所载有关财务的重大意见；

（五） 审查公司内控制度，对重大关

联交易进行审计；

（六） 预先审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

告，听取其说明，并向董事会提交对审

计报告的审查意见；

（七） 公司董事会授予的其他事宜。

第八条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限：

（一） 评价外部审计机构的审计服务

质量，就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向董

事会提供建议，批准外部审计的薪酬及

聘用条款；

（二） 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

实施；

（三） 参与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

的沟通；

（四） 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

包括检查公司的财务报表及公司年度

报告、半年度报告及季度报告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并审阅报表及报

告所载有关财务的重大意见；

（五） 审查公司内控制度，对重大关

联交易进行审计；

（六） 预先审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

告，听取其说明，并向董事会提交对审

计报告的审查意见；

（七）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

会的职权；

（八） 公司董事会授予的其他事

宜。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